职业卫生检测检验评价报告网上公开工作业绩表
	评价机构名称
	秦皇岛市秦安职业卫生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评价机构资质证书编号
	（冀）安职技字（2014）第B-0019号

	评价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
	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项目地理位置及联系人
	建设项目位于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河道2号

联系人： 单金波

	项目名称
及简介
	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原是中德合资企业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与秦皇岛方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在秦皇岛设立的分公司，原名为秦皇岛威卡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2005年在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位于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河道2号。主要经营项目为汽车零部件、金属制品、橡胶及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2014年，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收购，正式更名为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随着公司的迅速发展，现有场地已经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因此，公司租用秦皇岛方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在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潼湖路1号现有的厂房进行扩建项目生产。该项目于2011年4月22日取得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证号：[冀秦区备字[2011]15号]），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征土地100000m2，总建筑面积71000m2,其中生产车间56000m2，产品及工艺装备研发中心12000m2，办公楼面积3000m2。总投资39600万元，年产汽车门窗框总成65万辆份，汽车零部件制造工艺装备900台套。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建设项目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砂轮磨尘、电焊烟尘、一氧化碳、二氧化锰、二氧化氮、盐酸（氯化氢）、氟化钾（氟化物）、硫化氢、紫外辐射、噪声、工频电场。

类比企业对接触粉尘的2个岗位、接触化学物的1个岗位、接触噪声的6个岗位和接触紫外辐射的1个岗位进行了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其中除打磨岗位工人接触的砂轮磨尘浓度和噪声强度、铁材锯切、喷涂操作岗位工人接触的噪声强度超过国家职业限值的规定外，其余岗位工人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类比企业为接触粉尘的劳动者配备了3M9002型防尘口罩，其防护因素APF为10，类比企业劳动者佩戴此防尘口罩可以达到防护效果，其实际接触的粉尘浓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为冲压打磨岗位劳动者配备了3M1110型耳塞，其降噪值为31dB（A），劳动者佩戴后实际接触的噪声强度为73dB（A），为铁材锯切操作工、喷涂操作工配备了3M1270型耳塞，其降噪值为25dB（A），劳动者佩戴后实际接触的噪声强度为71.5dB（A）和72.5dB（A），类比企业劳动者佩戴耳塞后可以达到防护效果，其实际接触的噪声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

建设项目拟采取的生产工艺、职业危害防护设施、个体防护用品与类比企业相似，结合类比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预测建设项目投产后在职业危害防护设施正常运转及劳动者正确佩戴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劳动者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浓度（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能够达到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的目的。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综合结论：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较重，其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情况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拟对粉尘、化学物和噪声采取的防护措施合理可行。结合工程分析和类比调查结果，预计建设项目认真落实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本报告提出的对策措施和建议，加强职业病防治管理，在其建成投产后，在职业危害防护设施正常运转和正确佩戴个体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劳动者实际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浓度（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能够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可以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建设项目在职业病危害控制方面是可行的。
建 议：
（1）项目经理部应建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责任制，项目经理为职业卫生管理第一责任人，施工经理为直接责任人。施工队长、班组长是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施工队、本班组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2）项目经理部应根据施工规模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建设项目建筑面积为71000m2，应至少配备3人。

（3）项目经理部应建立、健全职业卫生培训和考核制度。项目经理部负责人、建造师、专职和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经过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培训，具备与施工项目相适应的职业卫生知识和管理能力。项目经理部应组织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相关知识培训、考核，确保劳动者具备必要的职业卫生知识、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知识。培训考核不合格者不能上岗作业。

（4）项目经理部应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护制度。职业健康监护主要包括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等内容，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应符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的要求。职业健康检查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和离岗后医学随访以及应急健康检查。职业健康检查应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进行。项目结束时，项目经理部应将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移交给项目总承包单位，总承包单位应长期保管劳动者的健康监护资料。

（5）项目经理部应在施工现场入口处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在施工岗位设置警示标识和说明，使进入施工现场的相关人员知悉施工现场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后果和防护措施。警示标识的设置应符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通知》的要求。

（6）项目监理应对施工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做好记录并存档。

（7）项目经理部应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服务机构根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浓度（或强度）、接触人数、频度及时间，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和发生职业病的危险程度，对不同施工阶段、不同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识别、检测和评价，确定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和关键控制点。当施工设备、材料、工艺或操作堆积发生改变时，并可能引起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性质、浓度（或强度）发生变化时，或者法律及其职业卫生要求变更时，项目经理部应重新组织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检测和评价。

（8）根据粉尘的种类和浓度为劳动者配备合适的呼吸防护用品，并定期更换。

（9）噪声超过85dB(A)的施工场所，应为劳动者配备有足够衰减值、佩戴舒适的护耳器，减少噪声作业，实施听力保护计划。

（10）建设项目建设期间为2011年7月-2016年7月，夏季高温季节应合理调整作息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间施工。

（11）项目经理部应建立应急救援机构或组织。应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可能发生的各种职业病危害事故制定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及时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合理配备快速检测设备、急救药品、通讯工具、交通工具、照明装置、个人防护用品等应急救援装备。施工现场应配备受过专业训练的急救员，配备急救箱、担架、毯子和其他急救用品，急救箱内应有明了的使用说明，并由受过急救培训的人员进行、定期检查和更换。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 进一步补充辨识职业病危害因素，如打磨工序的其他粉尘，污水处理过程中的硫化氢，锯切工序的噪声等。
2. 评价单元划分中的工程内容不全，应补充锯切工序内容。
3. 补充涂装前处理溶液主要成分，进一步识别接触环节是否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
4. 建议补充日常及定期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管理相关内容。
5. 完善建设项目个人防护用品配备情况表格。


	参加评价人员情况

	工作任务
	时   间
	人    员

	现场调查
	2015.5.4
	张君、蒋丽萍、付朝晶、马晶华、曹大强

	采  样
	2015.5.7-2015.5.9
	茆立捷  张卓  楚春胜  马晶华

	检  测
	2015. 5.7-2015. 5.11
	王洁  高雅静  马晶华  林涛

	建设单位陪同人
	单金波



